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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

來源 指標號序 

行政院主計處「臺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」 1-5 

行政院主計處「家庭收支調查報告」 8-9,12,28-30 

行政院主計處「國民所得統計年報」 31 

行政院主計處「社會發展趨勢調查報告」 10 

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「文化統計」 6,21-26 

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46-47 

行政院體育委員會「中華民國體育統計」 7, 27 

行政院新聞局 20 

交通部觀光局「觀光年報」 13-17,31 

內政部「內政統計年報」 6,11,13,15,19,34,36,38 

內政部營建署 37-38 

教育部 18-19,33-35 

財政部「財政統計年報」 32 

財政部「財政統計月報」 39-41,45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42-44 

資訊工業策進會「上網人口」http://www.find.org.tw 11 

名詞解釋 

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就業人口數 

係指國人從事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之人口數。 

占勞動人口比率＝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就業人口數/勞動力*100。 

平均每人出席藝文活動次數 

係指藝文活動出席人口數/年中人口數。 

職業棒球現場觀眾人次 

係指到現場觀看職業棒球比賽之人次。 

每百戶報紙份數 

訂閱報紙份數/年底家庭戶數*100。 

每百戶雜誌份數 

訂閱雜誌份數/年底家庭戶數*100。 

平均每日書報雜誌閱讀時間 

每日閱讀書籍、報紙、雜誌、進修、休閒書籍等總平均時間。 

上網人口比率 

年底上網人口數/年底人口數*100。 

有線電視普及率 

擁有有線電視頻道設備的戶數占總戶數的比率。 

平均每人國內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次數 

國內主要觀光遊憩區處數係指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總數，1997 年

（含）以前觀光遊憩區數約為 110 處，1999 年起景點數擴充為 250 處，

2001 年再擴充為 263 處，2002 年減為 252 處，2003 年為 279 處，2004

年 285 處，2005 年 301 處。 

平均每人國內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次數＝國內主要觀光遊憩區遊客

人數/年中人口數。 

 

出國人數 

依交通部「交通統計」之定義，出國人數係指在某一段時間國人出國

旅行之總數。 

每千人出國次數 

出國人數/年中人口數*1,000。 

平均每人出國停留夜數 

依交通部「交通統計」之定義，出國停留夜數係指旅客出國停留國外 

地區之夜數。計算方式係以旅客出境登記表上之離境日期－該旅客入

境登記表上入境日期計算而得。惟為了配合我國外交部持觀光簽證 A

之旅客停留期間不得超過 60 天之規定，來台旅客停留時間超過 60 天

者不予計入。 

平均每人出國停留夜數：係指出國旅客之平均每人在國外停留夜數，

計算方式為出國旅客在國外停留總夜數/該年度總出國人數。 

來台旅客人數 
係指在某一段時間來台旅客總數。 

電影片核准發照數 

欲播放之電影需符合行政院新聞局電影相關法規之基本法規，如符合

者才給予核准發照數。 

藝文展演文化活動個數 

依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「文化統計」定義，藝文展演文化活動係指

在某一特定時間內，開放給民眾自由參與或觀賞，且主要以展出或演

出方式為之的文化活動，依展演的方式可分為視覺藝術、工藝、設計、

音樂、戲劇、舞蹈、說唱、影片、民俗、語文、圖書、其他、綜藝等。 

平均每人休閒娛樂和文化服務支出占最終消費支出比率 

依據行政院主計處「家庭收支調查」，為平均每人休閒娛樂和文化服務

支出/平均每人最終消費支出 *1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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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光外匯支出占 GDP 比率 

觀光外匯支出係指一個國家的國民因出國旅行而消費之金額，包括旅

館內支出費用、購物費、旅館外餐飲費、娛樂費和雜費各項，但不含

國際間的交通費用。計算方式為觀光外匯支出/該年度 GDP*100。 

公部門文化經費 
係指各級政府在文化支出淨額。 

公立公共圖書館 

每 10 萬人圖書館數＝年底公立公共圖書館數 /該年年底人口數

*100,000。 

圖書館利用率＝圖書借閱人數/年中人口*100。 

古蹟 

係指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價值而經內政部指定之古建築物、遺址及

其他文化遺蹟。 

公園、綠地、兒童遊樂場、體育場所及廣場面積 

每萬人面積數＝年底公園、綠地、兒童遊樂場、體育場所及廣場面積

/年底都市計畫區人口數*10,000。 

有線電視系統 

依據有線電視廣播法，在 1993 年之後所設立的有線電視登記者即屬於

有線電視系統，資料來源為業者向行政院新聞局所申請的執照數。 

有線播送系統 

為有線電視系統之前身，係指在 1993 有線電視廣播法成立之前所登記

的有線電視系統，目前僅剩金門與台東等地共 5 家，其與有線電視系

統不同之特色為其規模較有線電視系統小、使用人口也較少。 

 


